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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拯 溺 總 會 

泳 線 及 拯 溺 訓 練 班 分 配 準 則 (2008.10.4) 

 
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之最新泳線分配指引及拯溺訓練班安排，本年度之泳線及部份
拯溺訓練班將由總會統籌，並根據下列之優先次序分配。 
 
分配之優先次序 

1. 香港拯溺總會(訓練/活動/考試) 
2. 駐池屬會 (Venue Based Life Guard Club) 
3. 社區體育會(拯溺) (Community Sports Club) 
4. 註冊屬會 (Full Member) 
5. 臨時註冊屬會 (Provisional Member) 

(A) 泳線分配 

泳線分配之程序及手續 
1. 總會將以分區制分配泳線（香港拯溺總會租用除外），所有屬會必須向總會登記指定之
訓練地區和泳池； 

2. 申請租用康文署泳線之屬會可按「康文署租用泳池水線之政策(LCSD Booking Procedure 
for Use of Public Swimming Pools)」，於總會指定之日期前向總會遞交「租用泳線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Use of LCSD Swimming Pools)」; 

3. 總會將按泳線分配之優先次序，將屬於「拯溺」時段之泳線分配予按時遞交申請之屬會，
並將申請直接交到各個康文署泳池； 

4. 未能按時遞交申請者，其優先次序可能會受影響； 
5. 康文署在收到總會遞交之申請後，將按一般租池程序，直接通知各屬會有關收費安排事
宜 (請注意：其他在「拯溺」時段以外之主池泳線及其他泳池，如：訓練池、副池、跳
水池、嬉水池等，有關之租用方式將按康文署一般租池手績[如抽籤]，屬會請向康文署
各泳池查詢)； 

6. 一般而言，屬會只可獲分配泳線為一三五或二四六、 2 條泳線 2 小時（須視乎康文署
之實際分配而定）；若有 3 條或以上之泳線可供租用，其餘泳線將分配予次類優先之屬
會。 

7. 總會保留最終水線分配之決定權。 
 

註：駐池屬會或社區體育會若申請租用其駐池以外之泳池，將不獲優先。不過，下列情況則

可除外及將作特別安排： 
1. 駐嬉水池之駐池屬會 或 社區體育會；或 
2. 泳池因冬季維修需轉租用其他泳池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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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線分配之優先次序 (修改) 
類

別 
泳線分配優先次序 可獲分配租用 

1 駐池屬會(駐該泳池) 
2 駐池屬會(駐同區(細區)之嬉水池) 
3 社區體育會(登記該區或泳池) 
跨區情況(1) 

4 駐池屬會同時亦為社區體育會(未能於其駐守之泳池取
得一、三、五/二、四、六 2條線 2小時) 

5 駐池屬會(包括駐嬉水池之駐池屬會)(未能於其駐守之
泳池取得一、三、五/二、四、六 2條線 2小時) 

6 社區體育會(未能於其登記之泳池/區域取得一、三、五
/二、四、六 2條線 2小時) 

7 註冊屬會(Full Member) 
8 已獲分配泳線之駐池屬會及社區體育會及臨時註冊屬

會(Provisional Member) 

(1) 逢一、三、五；或 
(2) 逢二、四、六、日 
(約 2條線 2小時，視乎泳線所
餘數量及計分較高者優先) 

註： 
(1) 跨區情況：先分細區之跨區申請，後分大區之跨區申請； 
(2) 同類別之屬會將以屬會評分計算優次； 
(3) 約在同類別中遇有同分情況，以抽籤方式決定。 

(B) 拯溺訓練班分配 (只適用於總會舉辦或協辦之訓練班) 

拯溺訓練班分配之優先次序 
（按照以上分配泳線之優先次序相同） 
次序 訓練班分配（假設班數） 6班 5班 4班 3班 2班 1班 

1 駐池屬會 3班 3班 2班 2班 1班 1班 
2 登記該區之社區體育會(拯溺) 1班 1班 1班 1班 1班   
3 登記該區之註冊屬會 1班 1班 1班       
4 登記該區之臨時註冊屬會 1班          
（如屬同級別以計分較高者優先） 

註： 
1. 駐池屬會或社區體育會(拯溺)若連續兩年而每年未能取得 50分者，將取消其登記資格。 
（請參閱評分表） 

2. 如遇下列情況則將作特別安排： 
1. 駐嬉水池之駐池屬會；或 
2. 未能於同年內獲分配拯溺訓練班之駐池屬會。 

3. 總會保留最終分配訓練班之決定權。 


